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9號

聲  請  人  王俊傑

            王金垣

上  二  人

共同代理人  陳忠儀律師

            廖慧儒律師

被      告  林俊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11

3年度上聲議字第2619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

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0121號），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規定：「告訴人不服前條之

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

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第2項規定：

「依法已不得提起自訴者，不得為前項聲請。但第321條前

段或第323條第1項前段之情形，不在此限」。經查，本件聲

請人即告訴人王俊傑、王金垣（下合稱聲請人）以被告林俊

男涉犯竊盜等罪嫌而提起告訴，案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

（下稱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認因證據不足，而於民

國113年7月20日以113年度偵字第10121號為不起訴處分（下

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於法定期間內具狀聲請再

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分署（下稱臺中高分檢）檢察長

於113年9月3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619號處分書駁回聲請

人之再議（下稱駁回再議處分書），該處分書於113年9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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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送達於聲請人，聲請人於113年9月16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

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前開彰化地檢署原不起訴處

分、臺中高分檢駁回再議處分書、送達證書、刑事聲請准許

提起自訴聲請狀、委任狀等各1份在卷可稽，是聲請人聲請

准許提起自訴之程式尚無不合，先予敘明。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

定，應憑真實之證據，倘證據是否真實尚欠明確，自難以擬

制推測之方法，為其判斷之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

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

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

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

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

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656號及7

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之1規定告訴人得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揆其立法意

旨，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裁量權制衡之一種外部監

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所為之不起訴或緩起訴處

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依此立法精神，同法第25

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為准否提起自訴之裁定前，得為必

要之調查」，所謂「得為必要之調查」，係指調查證據之範

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者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新提出之證據及

證據調查聲請再為調查，亦不可另蒐集偵查卷宗以外之證

據，否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之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

清，亦將使法院兼任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

虞，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再法院裁定准許

提起自訴之目的，既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

部監督機制，即賦予聲請人有如同檢察官提起公訴，使案件

進入審判程序之可能，是法院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自應係

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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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

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始足為之。故法院就聲請准許提起自

訴之案件，倘若卷內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

判斷未達起訴門檻，即屬無理由，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

之3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駁回之。

四、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書之意旨，已敘明認定被告並

未構成聲請人告訴意旨所指竊盜、侵入住宅等罪嫌之證據及

理由，並經本院調取全案偵查卷宗與再議卷宗核閱後，認本

案確實未達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所定之起訴門檻，檢察

官之調查證據及採認事實均有所據，茲再就聲請意旨補充說

明如下：

（一）聲請人主張被告縱有承攬報酬請求權，充其量僅得主張金

錢給付，不得就聲請人王金垣之其他財產即已安裝之太陽

能設備（下稱本案設備）另為請求，故被告在未就工程款

爭議部分與聲請人結算前逕將本案設備取走，具有竊盜犯

意及不法所有意圖等語，惟查：

　　⒈按刑法上之竊盜罪，須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而取他人所有物，為其成立要件。若行為人取得時因欠缺

意思要件，縱其結果不免有民事上之侵權責任，要難認為

構成刑法上之竊盜罪。準此，若行為人拿取財物係基於他

種目的，而非出於不法所有之意思者，不論其行為是否另

涉不法，要不成立竊盜罪。

　　⒉依卷附被告與聲請人王金垣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可知

（見偵字卷第59-115頁），被告於安裝本案設備後，雙方

對於施工細節及價金數額發生爭執，其後被告在113年4月

3日傳送最後報價金額後，聲請人王金垣則回稱：「以上

的報價沒有經過雙方討論我拒接（按：絕）不接受，請於

4月9日前退回我們的匯款 我們收到匯款後4月11日可以來

拆回你的所有設備」等語（見偵字卷第99頁），經雙方爭

論後，被告再陸續傳送：「我們接受4/11日會進行拆除作

業」、「…我方寬恕期至4/11 10：00前未匯款完成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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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依王金垣先生要求撤除設備，並付違約金29萬9，

在此通知」等文字（見偵字卷第101、107頁），再參以被

告抗辯其在拆除設備前確有電話告知聲請人王金垣，但未

獲回應乙情，有上揭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偵字

卷107頁），復於警詢時供稱其有保留與聲請人王金垣給

付定金相當價值之設備在現場等語，則綜合前揭各情，被

告固有前往拆除本案設備之事實，然其主觀上應僅係認定

聲請人王金垣屆期仍未給付剩餘價金，經通知聲請人王金

垣將前去拆除本案設備乙事卻未獲置理，遂自行將相當於

所欠價金數額之設備予以取回，此等情形顯與一般竊盜他

人物品之情形相異，依前開說明，尚難認被告主觀上有何

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核與竊盜罪之構成要件

不符，自難以竊盜罪相繩，故聲請意旨上揭所指，並無理

由。

（二）聲請人另主張被告無故進入聲請人王俊傑所有位於彰化縣

○○鎮○○路00巷0號建物（下稱本案建物），其內有牆

垣、門窗，內有餐廳、床鋪、浴廁，可供人居住，自屬刑

法上所稱建築物，故被告進入本案建物附連圍繞土地拆除

本案設備之行為，即構成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罪等語。然

查：

　　⒈按刑法第306條所謂「無故侵入」，係指行為人無權或無

正當理由，或未得住屋權人之同意，而違反住屋權人之意

思，以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進入他人之住宅或建

築物，至其係公然或秘密、和平抑或強行為之，均非所

問。又所謂「正當理由」，並不限於法律上所規定者，若

在習慣上道義上所許可者，亦不能認為無故，即理由正當

與否，則應以客觀的觀察定之，凡法律、道義、習慣等所

應許可，而無背於公序良俗者，是可認為正當理由，蓋以

正當理由之有無，屬於事實之範圍。故該罪之成立須行為

人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

故意；且該罪係保障個人居住安全，故客觀上仍須因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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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侵入行為已危害個人居住安全為要件。

　　⒉經查，聲請人之戶籍地址均不在本案建物所在地，有其等

全戶戶籍資料在卷可憑，且聲請人王金垣於警詢時自陳係

在案發隔日（即113年4月12日）下午6時前往本案建物

時，始發現本案設備遭人取走之情形（見偵字卷第17

頁），足見本案建物於案發時其內亦無人在內居住，因此

無論被告是否曾進入本案建物或其附連圍繞之土地，均難

認有何妨害聲請人王俊傑居住自由之法益，依上開說明，

自不符合刑法第306條之構成要件。況且，被告係因與聲

請人王金垣間就本案設備安裝之施工細節及價金已生爭

執，並在通知聲請人王金垣後仍未獲回應，遂前往聲請人

王俊傑所有之本案建物處並取回本案設備等情，業如上

述，可見被告係在主觀上認定聲請人王金垣尚未完全給付

價金，遂自行前去欲將本案設備取回，不僅難認有何侵入

他人住宅或建築物之犯意，且其所為亦未嚴重逾越常情，

要難謂屬「無故」，自非屬「無故侵入」之行為，與刑法

第306條之構成要件有間，無從遽此而以刑法侵入住居罪

相繩，故聲請意旨此部分主張，亦非有據，自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本院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審查，認尚無足推翻原

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書之認定結果，自難認本件已跨

越起訴門檻，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

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是彰化地檢署檢察

官及臺中高分檢檢察長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

請，並無違法不當之處，聲請人仍執前詞，向本院聲請准予

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芙如

　　　　　　　　　　　　　　　　　　法　官　簡鈺昕

　　　　　　　　　　　　　　　　　　法　官　黃英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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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鄭蕉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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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林俊男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619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0121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規定：「告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第2項規定：「依法已不得提起自訴者，不得為前項聲請。但第321條前段或第323條第1項前段之情形，不在此限」。經查，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王俊傑、王金垣（下合稱聲請人）以被告林俊男涉犯竊盜等罪嫌而提起告訴，案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認因證據不足，而於民國113年7月20日以113年度偵字第10121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於法定期間內具狀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分署（下稱臺中高分檢）檢察長於113年9月3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619號處分書駁回聲請人之再議（下稱駁回再議處分書），該處分書於113年9月9日送達於聲請人，聲請人於113年9月16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前開彰化地檢署原不起訴處分、臺中高分檢駁回再議處分書、送達證書、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狀、委任狀等各1份在卷可稽，是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程式尚無不合，先予敘明。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真實之證據，倘證據是否真實尚欠明確，自難以擬制推測之方法，為其判斷之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656號及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規定告訴人得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揆其立法意旨，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裁量權制衡之一種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所為之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依此立法精神，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為准否提起自訴之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查」，所謂「得為必要之調查」，係指調查證據之範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者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新提出之證據及證據調查聲請再為調查，亦不可另蒐集偵查卷宗以外之證據，否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之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清，亦將使法院兼任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虞，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再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目的，既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即賦予聲請人有如同檢察官提起公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之可能，是法院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自應係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始足為之。故法院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倘若卷內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即屬無理由，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駁回之。
四、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書之意旨，已敘明認定被告並未構成聲請人告訴意旨所指竊盜、侵入住宅等罪嫌之證據及理由，並經本院調取全案偵查卷宗與再議卷宗核閱後，認本案確實未達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所定之起訴門檻，檢察官之調查證據及採認事實均有所據，茲再就聲請意旨補充說明如下：
（一）聲請人主張被告縱有承攬報酬請求權，充其量僅得主張金錢給付，不得就聲請人王金垣之其他財產即已安裝之太陽能設備（下稱本案設備）另為請求，故被告在未就工程款爭議部分與聲請人結算前逕將本案設備取走，具有竊盜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等語，惟查：
　　⒈按刑法上之竊盜罪，須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取他人所有物，為其成立要件。若行為人取得時因欠缺意思要件，縱其結果不免有民事上之侵權責任，要難認為構成刑法上之竊盜罪。準此，若行為人拿取財物係基於他種目的，而非出於不法所有之意思者，不論其行為是否另涉不法，要不成立竊盜罪。
　　⒉依卷附被告與聲請人王金垣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可知（見偵字卷第59-115頁），被告於安裝本案設備後，雙方對於施工細節及價金數額發生爭執，其後被告在113年4月3日傳送最後報價金額後，聲請人王金垣則回稱：「以上的報價沒有經過雙方討論我拒接（按：絕）不接受，請於4月9日前退回我們的匯款 我們收到匯款後4月11日可以來拆回你的所有設備」等語（見偵字卷第99頁），經雙方爭論後，被告再陸續傳送：「我們接受4/11日會進行拆除作業」、「…我方寬恕期至4/11 10：00前未匯款完成視同違約，依王金垣先生要求撤除設備，並付違約金29萬9，在此通知」等文字（見偵字卷第101、107頁），再參以被告抗辯其在拆除設備前確有電話告知聲請人王金垣，但未獲回應乙情，有上揭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偵字卷107頁），復於警詢時供稱其有保留與聲請人王金垣給付定金相當價值之設備在現場等語，則綜合前揭各情，被告固有前往拆除本案設備之事實，然其主觀上應僅係認定聲請人王金垣屆期仍未給付剩餘價金，經通知聲請人王金垣將前去拆除本案設備乙事卻未獲置理，遂自行將相當於所欠價金數額之設備予以取回，此等情形顯與一般竊盜他人物品之情形相異，依前開說明，尚難認被告主觀上有何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核與竊盜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自難以竊盜罪相繩，故聲請意旨上揭所指，並無理由。
（二）聲請人另主張被告無故進入聲請人王俊傑所有位於彰化縣○○鎮○○路00巷0號建物（下稱本案建物），其內有牆垣、門窗，內有餐廳、床鋪、浴廁，可供人居住，自屬刑法上所稱建築物，故被告進入本案建物附連圍繞土地拆除本案設備之行為，即構成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罪等語。然查：
　　⒈按刑法第306條所謂「無故侵入」，係指行為人無權或無正當理由，或未得住屋權人之同意，而違反住屋權人之意思，以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進入他人之住宅或建築物，至其係公然或秘密、和平抑或強行為之，均非所問。又所謂「正當理由」，並不限於法律上所規定者，若在習慣上道義上所許可者，亦不能認為無故，即理由正當與否，則應以客觀的觀察定之，凡法律、道義、習慣等所應許可，而無背於公序良俗者，是可認為正當理由，蓋以正當理由之有無，屬於事實之範圍。故該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且該罪係保障個人居住安全，故客觀上仍須因行為人之侵入行為已危害個人居住安全為要件。
　　⒉經查，聲請人之戶籍地址均不在本案建物所在地，有其等全戶戶籍資料在卷可憑，且聲請人王金垣於警詢時自陳係在案發隔日（即113年4月12日）下午6時前往本案建物時，始發現本案設備遭人取走之情形（見偵字卷第17頁），足見本案建物於案發時其內亦無人在內居住，因此無論被告是否曾進入本案建物或其附連圍繞之土地，均難認有何妨害聲請人王俊傑居住自由之法益，依上開說明，自不符合刑法第306條之構成要件。況且，被告係因與聲請人王金垣間就本案設備安裝之施工細節及價金已生爭執，並在通知聲請人王金垣後仍未獲回應，遂前往聲請人王俊傑所有之本案建物處並取回本案設備等情，業如上述，可見被告係在主觀上認定聲請人王金垣尚未完全給付價金，遂自行前去欲將本案設備取回，不僅難認有何侵入他人住宅或建築物之犯意，且其所為亦未嚴重逾越常情，要難謂屬「無故」，自非屬「無故侵入」之行為，與刑法第306條之構成要件有間，無從遽此而以刑法侵入住居罪相繩，故聲請意旨此部分主張，亦非有據，自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本院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審查，認尚無足推翻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書之認定結果，自難認本件已跨越起訴門檻，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是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及臺中高分檢檢察長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並無違法不當之處，聲請人仍執前詞，向本院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芙如
　　　　　　　　　　　　　　　　　　法　官　簡鈺昕
　　　　　　　　　　　　　　　　　　法　官　黃英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鄭蕉杏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9號
聲  請  人  王俊傑
            王金垣
上  二  人
共同代理人  陳忠儀律師
            廖慧儒律師
被      告  林俊男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11
3年度上聲議字第2619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
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0121號），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規定：「告訴人不服前條之
    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
    ，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第2項規定：「
    依法已不得提起自訴者，不得為前項聲請。但第321條前段
    或第323條第1項前段之情形，不在此限」。經查，本件聲請
    人即告訴人王俊傑、王金垣（下合稱聲請人）以被告林俊男
    涉犯竊盜等罪嫌而提起告訴，案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
    稱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認因證據不足，而於民國11
    3年7月20日以113年度偵字第10121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
    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於法定期間內具狀聲請再議，
    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分署（下稱臺中高分檢）檢察長於11
    3年9月3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619號處分書駁回聲請人之
    再議（下稱駁回再議處分書），該處分書於113年9月9日送
    達於聲請人，聲請人於113年9月16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
    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前開彰化地檢署原不起訴處分、臺
    中高分檢駁回再議處分書、送達證書、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
    訴聲請狀、委任狀等各1份在卷可稽，是聲請人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之程式尚無不合，先予敘明。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
    ，應憑真實之證據，倘證據是否真實尚欠明確，自難以擬制
    推測之方法，為其判斷之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
    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
    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
    ，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
    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656號及76年台
    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
    規定告訴人得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揆其立法意旨，係
    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裁量權制衡之一種外部監督機制
    ，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所為之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是否
    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依此立法精神，同法第258條之3
    第4項規定「法院為准否提起自訴之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
    查」，所謂「得為必要之調查」，係指調查證據之範圍應以
    偵查中曾顯現者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新提出之證據及證據調
    查聲請再為調查，亦不可另蒐集偵查卷宗以外之證據，否則
    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之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清，亦將使
    法院兼任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虞，違背刑
    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再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
    目的，既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
    ，即賦予聲請人有如同檢察官提起公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
    序之可能，是法院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自應係偵查卷內所
    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
    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
    起訴門檻，始足為之。故法院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
    倘若卷內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判斷未達起
    訴門檻，即屬無理由，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
    段規定裁定駁回之。
四、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書之意旨，已敘明認定被告並
    未構成聲請人告訴意旨所指竊盜、侵入住宅等罪嫌之證據及
    理由，並經本院調取全案偵查卷宗與再議卷宗核閱後，認本
    案確實未達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所定之起訴門檻，檢察
    官之調查證據及採認事實均有所據，茲再就聲請意旨補充說
    明如下：
（一）聲請人主張被告縱有承攬報酬請求權，充其量僅得主張金
      錢給付，不得就聲請人王金垣之其他財產即已安裝之太陽
      能設備（下稱本案設備）另為請求，故被告在未就工程款
      爭議部分與聲請人結算前逕將本案設備取走，具有竊盜犯
      意及不法所有意圖等語，惟查：
　　⒈按刑法上之竊盜罪，須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而取他人所有物，為其成立要件。若行為人取得時因欠缺
      意思要件，縱其結果不免有民事上之侵權責任，要難認為
      構成刑法上之竊盜罪。準此，若行為人拿取財物係基於他
      種目的，而非出於不法所有之意思者，不論其行為是否另
      涉不法，要不成立竊盜罪。
　　⒉依卷附被告與聲請人王金垣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可知（
      見偵字卷第59-115頁），被告於安裝本案設備後，雙方對
      於施工細節及價金數額發生爭執，其後被告在113年4月3
      日傳送最後報價金額後，聲請人王金垣則回稱：「以上的
      報價沒有經過雙方討論我拒接（按：絕）不接受，請於4
      月9日前退回我們的匯款 我們收到匯款後4月11日可以來
      拆回你的所有設備」等語（見偵字卷第99頁），經雙方爭
      論後，被告再陸續傳送：「我們接受4/11日會進行拆除作
      業」、「…我方寬恕期至4/11 10：00前未匯款完成視同違
      約，依王金垣先生要求撤除設備，並付違約金29萬9，在
      此通知」等文字（見偵字卷第101、107頁），再參以被告
      抗辯其在拆除設備前確有電話告知聲請人王金垣，但未獲
      回應乙情，有上揭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偵字卷
      107頁），復於警詢時供稱其有保留與聲請人王金垣給付
      定金相當價值之設備在現場等語，則綜合前揭各情，被告
      固有前往拆除本案設備之事實，然其主觀上應僅係認定聲
      請人王金垣屆期仍未給付剩餘價金，經通知聲請人王金垣
      將前去拆除本案設備乙事卻未獲置理，遂自行將相當於所
      欠價金數額之設備予以取回，此等情形顯與一般竊盜他人
      物品之情形相異，依前開說明，尚難認被告主觀上有何為
      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核與竊盜罪之構成要件不
      符，自難以竊盜罪相繩，故聲請意旨上揭所指，並無理由
      。
（二）聲請人另主張被告無故進入聲請人王俊傑所有位於彰化縣
      ○○鎮○○路00巷0號建物（下稱本案建物），其內有牆垣、
      門窗，內有餐廳、床鋪、浴廁，可供人居住，自屬刑法上
      所稱建築物，故被告進入本案建物附連圍繞土地拆除本案
      設備之行為，即構成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罪等語。然查：
　　⒈按刑法第306條所謂「無故侵入」，係指行為人無權或無正
      當理由，或未得住屋權人之同意，而違反住屋權人之意思
      ，以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進入他人之住宅或建築
      物，至其係公然或秘密、和平抑或強行為之，均非所問。
      又所謂「正當理由」，並不限於法律上所規定者，若在習
      慣上道義上所許可者，亦不能認為無故，即理由正當與否
      ，則應以客觀的觀察定之，凡法律、道義、習慣等所應許
      可，而無背於公序良俗者，是可認為正當理由，蓋以正當
      理由之有無，屬於事實之範圍。故該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
      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
      ；且該罪係保障個人居住安全，故客觀上仍須因行為人之
      侵入行為已危害個人居住安全為要件。
　　⒉經查，聲請人之戶籍地址均不在本案建物所在地，有其等
      全戶戶籍資料在卷可憑，且聲請人王金垣於警詢時自陳係
      在案發隔日（即113年4月12日）下午6時前往本案建物時
      ，始發現本案設備遭人取走之情形（見偵字卷第17頁），
      足見本案建物於案發時其內亦無人在內居住，因此無論被
      告是否曾進入本案建物或其附連圍繞之土地，均難認有何
      妨害聲請人王俊傑居住自由之法益，依上開說明，自不符
      合刑法第306條之構成要件。況且，被告係因與聲請人王
      金垣間就本案設備安裝之施工細節及價金已生爭執，並在
      通知聲請人王金垣後仍未獲回應，遂前往聲請人王俊傑所
      有之本案建物處並取回本案設備等情，業如上述，可見被
      告係在主觀上認定聲請人王金垣尚未完全給付價金，遂自
      行前去欲將本案設備取回，不僅難認有何侵入他人住宅或
      建築物之犯意，且其所為亦未嚴重逾越常情，要難謂屬「
      無故」，自非屬「無故侵入」之行為，與刑法第306條之
      構成要件有間，無從遽此而以刑法侵入住居罪相繩，故聲
      請意旨此部分主張，亦非有據，自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本院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審查，認尚無足推翻原
    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書之認定結果，自難認本件已跨
    越起訴門檻，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
    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是彰化地檢署檢察
    官及臺中高分檢檢察長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
    請，並無違法不當之處，聲請人仍執前詞，向本院聲請准予
    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芙如
　　　　　　　　　　　　　　　　　　法　官　簡鈺昕
　　　　　　　　　　　　　　　　　　法　官　黃英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鄭蕉杏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9號
聲  請  人  王俊傑
            王金垣
上  二  人
共同代理人  陳忠儀律師
            廖慧儒律師
被      告  林俊男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619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0121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規定：「告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第2項規定：「依法已不得提起自訴者，不得為前項聲請。但第321條前段或第323條第1項前段之情形，不在此限」。經查，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王俊傑、王金垣（下合稱聲請人）以被告林俊男涉犯竊盜等罪嫌而提起告訴，案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認因證據不足，而於民國113年7月20日以113年度偵字第10121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於法定期間內具狀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分署（下稱臺中高分檢）檢察長於113年9月3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619號處分書駁回聲請人之再議（下稱駁回再議處分書），該處分書於113年9月9日送達於聲請人，聲請人於113年9月16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前開彰化地檢署原不起訴處分、臺中高分檢駁回再議處分書、送達證書、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聲請狀、委任狀等各1份在卷可稽，是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程式尚無不合，先予敘明。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真實之證據，倘證據是否真實尚欠明確，自難以擬制推測之方法，為其判斷之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656號及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規定告訴人得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揆其立法意旨，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裁量權制衡之一種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所為之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依此立法精神，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為准否提起自訴之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查」，所謂「得為必要之調查」，係指調查證據之範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者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新提出之證據及證據調查聲請再為調查，亦不可另蒐集偵查卷宗以外之證據，否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之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清，亦將使法院兼任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虞，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再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目的，既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即賦予聲請人有如同檢察官提起公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之可能，是法院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自應係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始足為之。故法院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倘若卷內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即屬無理由，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駁回之。
四、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書之意旨，已敘明認定被告並未構成聲請人告訴意旨所指竊盜、侵入住宅等罪嫌之證據及理由，並經本院調取全案偵查卷宗與再議卷宗核閱後，認本案確實未達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所定之起訴門檻，檢察官之調查證據及採認事實均有所據，茲再就聲請意旨補充說明如下：
（一）聲請人主張被告縱有承攬報酬請求權，充其量僅得主張金錢給付，不得就聲請人王金垣之其他財產即已安裝之太陽能設備（下稱本案設備）另為請求，故被告在未就工程款爭議部分與聲請人結算前逕將本案設備取走，具有竊盜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等語，惟查：
　　⒈按刑法上之竊盜罪，須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取他人所有物，為其成立要件。若行為人取得時因欠缺意思要件，縱其結果不免有民事上之侵權責任，要難認為構成刑法上之竊盜罪。準此，若行為人拿取財物係基於他種目的，而非出於不法所有之意思者，不論其行為是否另涉不法，要不成立竊盜罪。
　　⒉依卷附被告與聲請人王金垣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可知（見偵字卷第59-115頁），被告於安裝本案設備後，雙方對於施工細節及價金數額發生爭執，其後被告在113年4月3日傳送最後報價金額後，聲請人王金垣則回稱：「以上的報價沒有經過雙方討論我拒接（按：絕）不接受，請於4月9日前退回我們的匯款 我們收到匯款後4月11日可以來拆回你的所有設備」等語（見偵字卷第99頁），經雙方爭論後，被告再陸續傳送：「我們接受4/11日會進行拆除作業」、「…我方寬恕期至4/11 10：00前未匯款完成視同違約，依王金垣先生要求撤除設備，並付違約金29萬9，在此通知」等文字（見偵字卷第101、107頁），再參以被告抗辯其在拆除設備前確有電話告知聲請人王金垣，但未獲回應乙情，有上揭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偵字卷107頁），復於警詢時供稱其有保留與聲請人王金垣給付定金相當價值之設備在現場等語，則綜合前揭各情，被告固有前往拆除本案設備之事實，然其主觀上應僅係認定聲請人王金垣屆期仍未給付剩餘價金，經通知聲請人王金垣將前去拆除本案設備乙事卻未獲置理，遂自行將相當於所欠價金數額之設備予以取回，此等情形顯與一般竊盜他人物品之情形相異，依前開說明，尚難認被告主觀上有何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核與竊盜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自難以竊盜罪相繩，故聲請意旨上揭所指，並無理由。
（二）聲請人另主張被告無故進入聲請人王俊傑所有位於彰化縣○○鎮○○路00巷0號建物（下稱本案建物），其內有牆垣、門窗，內有餐廳、床鋪、浴廁，可供人居住，自屬刑法上所稱建築物，故被告進入本案建物附連圍繞土地拆除本案設備之行為，即構成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罪等語。然查：
　　⒈按刑法第306條所謂「無故侵入」，係指行為人無權或無正當理由，或未得住屋權人之同意，而違反住屋權人之意思，以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進入他人之住宅或建築物，至其係公然或秘密、和平抑或強行為之，均非所問。又所謂「正當理由」，並不限於法律上所規定者，若在習慣上道義上所許可者，亦不能認為無故，即理由正當與否，則應以客觀的觀察定之，凡法律、道義、習慣等所應許可，而無背於公序良俗者，是可認為正當理由，蓋以正當理由之有無，屬於事實之範圍。故該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且該罪係保障個人居住安全，故客觀上仍須因行為人之侵入行為已危害個人居住安全為要件。
　　⒉經查，聲請人之戶籍地址均不在本案建物所在地，有其等全戶戶籍資料在卷可憑，且聲請人王金垣於警詢時自陳係在案發隔日（即113年4月12日）下午6時前往本案建物時，始發現本案設備遭人取走之情形（見偵字卷第17頁），足見本案建物於案發時其內亦無人在內居住，因此無論被告是否曾進入本案建物或其附連圍繞之土地，均難認有何妨害聲請人王俊傑居住自由之法益，依上開說明，自不符合刑法第306條之構成要件。況且，被告係因與聲請人王金垣間就本案設備安裝之施工細節及價金已生爭執，並在通知聲請人王金垣後仍未獲回應，遂前往聲請人王俊傑所有之本案建物處並取回本案設備等情，業如上述，可見被告係在主觀上認定聲請人王金垣尚未完全給付價金，遂自行前去欲將本案設備取回，不僅難認有何侵入他人住宅或建築物之犯意，且其所為亦未嚴重逾越常情，要難謂屬「無故」，自非屬「無故侵入」之行為，與刑法第306條之構成要件有間，無從遽此而以刑法侵入住居罪相繩，故聲請意旨此部分主張，亦非有據，自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本院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審查，認尚無足推翻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書之認定結果，自難認本件已跨越起訴門檻，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是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及臺中高分檢檢察長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並無違法不當之處，聲請人仍執前詞，向本院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芙如
　　　　　　　　　　　　　　　　　　法　官　簡鈺昕
　　　　　　　　　　　　　　　　　　法　官　黃英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鄭蕉杏


